
    去程飞机没赶上，返

程机票也被取消

2022 年 10 月 24 日， 吴先生

花费 1788 元在某购票网站上订购

了“甲航空 2-3 人往返含税次卡，

提前 14 天预约” 的机票产品， 并

预约当年 11 月 13 日、 16 日乘坐

甲航空公司航班由上海浦东往返某

地。 11 月 13 日当天， 吴先生因走

错航站楼， 没能乘坐去程航班， 于

是自行重新购买了去程的机票。 11

月 15 日晚， 吴先生打算网上值机

时， 发现无法值机。 其间， 他多次

与甲航空公司及其机票代理商乙航

空服务公司 （以下简称 “乙公司”）

就该问题进行沟通， 但 11 月 16

日， 他到达机场准备返程时， 却被

告知， 返程机票已经被取消了。

吴先生认为乙公司没有尽到提

醒义务导致他受损， 于是一纸诉状

告到法院， 要求乙公司返还机票费

用， 并就擅自取消机票导致他无故

增加额外旅行成本的事实进行书面

道歉。 经审理， 法院判决驳回吴先

生全部诉讼请求， 吴先生不服生效

判决， 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

驳回。 于是， 吴先生向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机票代理商是否尽到

提醒义务？

今年 3 月， 在党组成员、 副检

察长屠春含的主持下， 浦东新区检

察院针对这起民事监督案召开听证

会。 两名听证员和一名人民监督员

参与听证， 申请人吴先生到场， 被

申请人乙公司在线参加。 双方围绕

该案法律关系及乙公司是否尽到提

醒义务等问题开展调查核实。 听证

员认真听取案件情况， 询问双方当

事人， 并发表评议意见。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乙公司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

为。

乙公司认为吴先生购买的机票

是一个往返次卡， 在消费者使用该

产品进行机票预约时， 预约界面显

示“此航班需按顺序使用， 若您未

乘坐前段航班， 后续航班存在无法

登机风险” 等使用须知信息。 乙公

司认为他们履行了提醒义务。

但根据查明的事实， 检察官发

现， 事实并不全然如此。

根据《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

条的规定， 乙公司提到的使用须知

中的提示， 由乙公司受甲航空公司

委托事先拟定、 未与对方 （旅客）

协商、 重复使用， 属于格式条款。

鉴于案涉机票由乙公司提供代订服

务， 乙公司有义务对该条款采取合

理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

根据《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

条的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

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

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

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对于这个问题， 应当根据本

案的订票流程予以界定。” 承办检

察官表示。

首先， 吴先生是先购买了甲航

空的次卡， 后预约机票。 然而乙公司

在购票平台发布的该案所涉的机票产

品的产品页面中没有关于“若旅客未

乘坐前段航班， 后续航班则无法乘

坐” 的说明。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的规定， 这种情况属于产品

信息不完善， 且在与消费者就上述产

品订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过程中未能充

分告知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 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而后消费者在预约时， 仅在用户

提示信息的最后一行“使用须知” 中

使用小字提到上述条款， 且没有对这

行小字进行加粗提示或采用其他足以

引起对方注意的特别标识。

其次， 乙公司在吴先生去程未乘

坐的情况下， 仍然在临近返程时多次

通过购票 APP 提示其需前往机场值

机， 而未通过短信、 电话或其他方式

告知吴先生返程机票不可使用， 导致

吴先生不知自己无法乘坐返程机票。

最后， 上述条款的表述， 从文意

上来看存在歧义。 “存在无法登机风

险” 只是说有可能无法登机， 并不意

味着一定无法登机。 对于一个正常消

费者来说， 并不能得出未乘坐前段航

班将必然导致后续航程取消的后果。

经审查， 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

乙公司没有对与旅客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尽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注意

的义务， 该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

容； 甲航空公司拒绝吴先生乘坐返程

航班， 属于不当履行合同。 吴先生可

以选择向甲航空公司代理人乙公司主

张权利， 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以个案助力规范民航

领域票务服务

今年 6 月初， 在浦东新区检察院

的主持协调下， 吴先生与乙公司最终

达成和解 。 乙公司向吴先生退还

1000 元， 吴先生撤回了对该案的监

督申请。

在和解会上， 浦东新区检察院宣

告了两份检察建议书。 检察官在办案

中发现， 吴先生的情况远非个例。 经

过仔细查证， 仅 2023 年以来， 乙公

司仅在上海因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涉诉

就有 50 余件。

检察建议书针对甲航空公司上海

办事处、 乙公司在票务服务中存在的

不规范之处提出建议。

近日， 检察机关陆续收到甲航空

公司上海办事处、 乙公司的回复。 甲

航空公司已在各官方平台的购票阶段

设置乘机规定、 退改签规则的提示，

并特别提示乘客客票使用顺序规则；

要求主要代理商按照航空公司要求更

新票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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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童画

民航作为高效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 与人民群众

出行密切相关。 在一起航空领域的民事监督案中， 购

票人购买了联程机票， 去程因为没赶上飞机， 便自行

改签了航班， 没想到原本的返程机票竟在没有明确提

示提醒的情况下， 也被取消了。 “我连机票被取消的

电话和短信都没有收到！” 购票人认为机票代理商没

有尽到应该尽的提醒义务， 对他造成了损失。

当购票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官会如何办

理该案件？

□ 通讯员 张硕洋 何诘弥

小夫妻离婚后， 孩子随妈妈生

活， 母子所住的两居室房屋， 产权

在孩子和孩子爷爷名下。

几年后， 前公公到法院起诉前

儿媳， 以老两口与儿子同住不便为

由， 要求与前儿媳、 孙子同住。 法

院会怎么判？

齐女士与王先生 2009 年结婚，

婚后与公婆共同居住在公公名下的

两居室内。 次年， 夫妻育有一子小

王。

2011年，公婆迁居他处，将两居

室留给小家庭居住。2020年，王阿公

将两居室 50%的产权份额赠与孙子

小王， 祖孙二人各占 50%份额。

2022 年， 王先生与齐女士感

情破裂， 经法院判决离婚， 小王随

齐女士生活， 母子继续居住在两居

室内， 王先生搬离两居室。

2023 年， 王阿公将齐女士起

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表示

儿子王先生离婚后， 只能搭简易行

军床与他们同住， 存在诸多不便，

现要求前儿媳齐女士交出两居室钥

匙， 老两口要入住其中一室。

齐女士不同意老两口入住， 表

示目前母子二人各住一室， 若与老

两口同住， 实在难以生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综合案件

实际情况， 小王与齐女士均有权居

住在两居室内。 小王作为 13 周岁

余的男孩， 再与母亲共居一室， 不

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现王阿公与

齐女士已无姻亲关系， 若王阿公所请

获准， 将出现前翁媳在两居室内共同

居住的局面， 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善良

风俗存有相当悖离。

从老夫妻 2011 年起即迁离两居

室的情况来看， 老夫妻更应与儿子王

先生协商居住方案， 现老夫妻起诉要

求与前儿媳同住， 实非妥当。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王阿公的诉讼

请求。 王阿公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该案中， 原告王阿公作为案涉房

屋的按份共有人， 对案涉房屋按照其

份额享有所有权， 当事双方对此实无

纷争。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 依

法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妨害物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排

除妨害，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均有规定。 然而， 原告要求占有

使用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 是否可以

获得人民法院支持，尚需具体分析。

该案的处理， 结合案件实际情

况， 考虑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善良风

俗， 并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

出发， 作出了相应安排。 案件开庭

时， 法院还将庭审“搬” 到社区， 邀

请居民代表和市、 区人大代表共同旁

听， 观摩法院如何审理涉及物权、 婚

姻家庭、 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重问题的

复杂民事纠纷， 启迪居民树立法治意

识，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前公公要住回自己名下房屋 法院为何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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